
国内 11
2023年5月12日 星期五 值班编委 张立 编辑 金兰 美编 何健 校对 黎仲越

看电影时“随手拍”“随手发”，

不仅“惹人嫌”，可能还会涉嫌侵权。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

民法院科学城法庭庭长吴国阳表

示，如果仅仅是拍摄单张照片，尚

无明确的法律禁止性规定；如果是

录音录像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影产业促进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未

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

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发现进

行录音录像的，电影院工作人员有

权予以制止，并要求其删除；对拒

不听从的，有权要求其离场。

吴国阳进一步解读说：“对于

仅仅拍摄照片的行为，《中华人民

共和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

一款第一项和第二项规定：在下

列情况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

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

应当注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

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

有的其他权利：（一）为个人学习、

研究或者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

表的作品；（二）为介绍、评论某一

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在作品

中适当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

品。拍摄照片自己欣赏或者虽然

发布到社交媒体但不作商业用

途，也属于合理使用范畴，不构成

侵犯著作权。”

吴国阳表示，如果是基于商业

目的使用拍摄的照片或者录音、录

像，则构成侵犯著作权。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规定，应

当根据情况，承担停止侵害、消除

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

责任；侵权行为同时损害公共利益

的，由主管著作权的部门责令停止

侵权行为，予以警告等；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也规定了侵犯著作权

罪，最高刑罚可达10年。

部分观众认为，电影片头的

片名、片尾的演职人员名单等并

不涉及具体剧情，拍了也没关

系。对此，吴国阳表示，片名和片

尾也属于电影内容，与其他内容

并无本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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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你的社交媒体有没有被电影院里“随手拍”的各种电
影照片、视频刷屏？你是否也在朋友圈里看完了一部电影？近日，
随着《灌篮高手》等影片热映，观众在电影院里掏出手机拍银幕的
行为也引发热议：“屏摄”是情怀还是跟风？是分享还是侵权？

对此，影片方已发表声明呼吁“联合抵制盗录盗播行为”。记
者采访相关法律人士得知，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对正在
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录像。仅拍摄单张照片的行为尚无明确的
法律禁止性规定，但拍摄行为可能打扰他人观影。

电影院里“屏摄”，分享还是侵权？

电影制作行业苦于“屏摄”

久矣。所谓“屏摄”，通常指的

是观众在电影院观影期间用手

机等设备拍摄银幕中电影画面

的行为。与“随手拍”相伴的，

通常还有“随手发”到网络上。

上映当天晚上，电影《灌篮

高手》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呼吁

“联合抵制盗录盗播行为”。而

此时，很多人的朋友圈早已被

刷屏，片中的“名场面”以各种

“观影现场实拍图、视频”的形

式出现在网络中，有网友发文

说“给我看看你的截图”，甚至

已有电影混剪视频出现，被调

侃“我在朋友圈看完了这部电

影”。对此，影片方在声明中写

道：“盗摄行为不但严重侵害了

创作团队和片方的权益，更影

响了其他观众的观影感受。”

其实，《灌篮高手》并不是

第一部站出来“呼吁反盗摄”的

影片。2019年 10月，电影《少

年的你》发布微博，委婉劝导：

“留住美好，不需要举起手机对

准银幕。和身边的人，在黑暗

中达成默契。不录不拍，一起

守护电影《少年的你》。”2023
年 1月，《流浪地球 2》等 7部春

节档新片联合发表声明，“倡导

大家联合抵制盗版，严防盗录

盗播”。

不过，很显然，一次次呼吁

并没有遏制住“屏摄”之风。在

2019年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犬

鸣村》放映后主创见面会上，有

观众甚至将自己拍下的电影视

频片段展示给导演看。此次

《灌篮高手》热映，不少观众在

漫画作者的社交媒体中留言，

并附上自己“屏摄”到的画面。

不仅观众在拍，一些演员也曾

举起手机对着银幕拍并发布到

微博中，遭到网友批评。

一直在呼吁，一直仍在“屏摄”

在这一轮“屏摄”风波中，

许多网友站出来抵制。但是，

仍有一些观众觉得“无伤大

雅”。在网络讨论中，有网友

留言：“我拍几张照片发到网

上，也是给电影做宣传啊。”有

网友说：“我花了几十元钱买

电影票，觉得不好看，还不能

拍几张图吐槽了？淘宝买东

西给差评，我还得配个实拍图

呢。”有网友则感到困惑：“在

音乐厅、剧院看演出，不让拍

照，说是会影响台上的演员，

我能理解。但是，电影都已经

拍完了呀，我拍一下又不会影

响他们表演。”

观众邓先生也在观看《灌

篮高手》时拍下了“击掌”的“名

场面”。他说：“其实，我当时没

想到要拍，但是看到很多人都

掏出手机拍，我也没忍住。拍

了发到朋友圈，算是纪念自己

逝去的青春吧。”其实，“打卡”

是很多观众“屏摄”的共同目

的。在“随手拍”分享生活盛行

的当下，拍一张也许不算高清

的照片，分享到社交媒体，可以

证明自己“在场”。如同邓先生

所说：“就像你旅游拍‘打卡照’

一样，网上有那么多大师拍的

精美大片，还是得自己拍一张，

那才说明‘我来过了’。”

然而，“屏摄”打卡与旅游

打卡并不相同。“踢凳子、打电

话、拍银幕，在我看来是电影院

观影‘三大陋习’。”影迷毛女士

说，“也许有些人意识不到，但

是‘屏摄’真的很影响其他人。

且不说那些拍关键情节后发到

网上‘剧透’的，就算是不重要

的画面吧，在黑漆漆的电影院

里突然举起手机拍，亮光很刺

眼，更何况有些人拍的时候还

不关快门声音、不关闪光灯。

网上有各种官方的高清剧照、

海报、预告片，难道不比自己拍

的‘高糊’照片、手抖视频好

看？真要想‘打卡’，拍个票根

或者电影院里的海报、立牌也

行啊，也很有现场感嘛。”

观影“随手拍”是否合适，网友意见不一

法律人士：观影“随手拍”是否侵权要看具体情形

在各种社交平台上，观众发

出的电影院“屏摄”照片、视频仍屡

见不鲜，关于“看电影能否拍银幕”

的争论也还在继续。与此同时，文

明观影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网

友呼吁“拒绝盗摄从我做起”，增强

版权意识，尊重创作者的心血，也

尊重其他观众的观影感受。

北京汉德律师事务所创始合

伙人、律师孙海天说：“观众购票

到电影院观影是一种消费行为，

应该是通过眼睛、耳朵等感觉器

官去享受剧情、画面带来的刺

激。在没有经过电影著作权方许

可的情况下，观众的拍摄行为可

能会涉嫌侵权。除了诉诸法律，

还应该从社会道德、个人素质等

方面约束‘屏摄’。法律规定的是

人的底线，但我们不能只靠法律，

只守着底线。人在集体行为中要

有自律性，在社会空间中需要考

虑是否会影响其他人的权利。”

百丽宫影城武汉壹方店郑经

理说：“我们一直在劝阻‘屏摄’

‘盗拍盗录’行为。在电影放映前

播放的文明观影宣传片里，有禁

止吸烟、打电话、拍摄银幕等提

示。人手充足时，我们的同事会

在放映途中巡厅，看到有观众在

拍，会上前提醒制止。”他介绍，在

一些提前点映场等特殊场次中，

对“屏摄”“盗拍盗录”等行为的管

理会更严格。部分影片方会与观

众提前约定，封存手机等电子设

备，或者安排专人全程背对银幕、

面向观众。“但是，在日常的放映

中，这些严苛措施显然难以实

施。我们还是希望观众能够自

律，共同维护良好的观影秩序。”

（据《长江日报》）

文明观影更多要靠观众自律


